
 
 
 
 

合政督办〔2016〕7 号 

 

 

关于开展校园欺凌专项治理的通知 

 

各县（市）区教育主管部门、市管学校： 

根据《安徽省人民政府教育督导委员会办公室关于开展校园

欺凌专项治理的通知》（皖教督函〔2016〕47 号）以及《国务院

教育督导委员会办公室关于开展校园欺凌专项治理的通知》（国

教督办函〔2016〕22 号）精神。经研究决定，从即日起在全市

中小学校（含中等职业学校）范围内，开展校园欺凌专项治理工

作。 

按照国务院教育督导委员会办公室的统一部署，本次专项治

理工作分为两个阶段。即日起至 2016 年 7 月，各地各校制定实

施方案、进行工作布置、开展专题教育、建章立制、加强预防和

监督等；2016 年 9-10 月，开展学校自查、县级普查、市级复查



（另行通知）以及迎接省级抽查等工作。 

请各地认真学习领会《通知》精神，精心组织，扎实开展学

校自查和县级普查工作，并于 9 月 30 日前将督查报告报市教育

督导委员会办公室,纸质稿一式二份，同时报电子稿。 

联系人：戴恒本，电话：63505196，邮箱：38347710＠qq.com 

 

附件：安徽省教育督导委员会办公室关于开展校园欺凌专项

治理的通知 

 

 

合肥市人民政府教育督导委员会办公室 

2016 年 5 月 17 日 

 

 














